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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的客戶款項  (第3(1)條)

持牌法團及其有聯繫實體

在進行受規管活動的過程中或與該活動
 有關的

在香港收取或持有的客戶款項



不適用於的客戶款項  (第3(2)及4(3)條)


 

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；或


 

存於以客戶的名稱開立的銀行帳戶；或


 

會在未來2個營業日*內用作證券或期貨交收用
 途；或


 

用作填補持牌法團代支的款項的；或


 

佣金或收費；或


 

償還或減低保證金貸款

* 只在收到支票的收益時方被視為已收取該款額 (第9條)



在收取當日後1個營業日內* 
(第4(4)條)

支付予有關客戶

存放於一個獨立帳戶

按照客戶向商號發出的一次性書面指示處理

按照“常設授權”給予的授權處理

* 只在收到支票的收益時方被視為已收取該款
 額 (第9條)



獨立帳戶  (第4(1)及4(2)條)

須在-
 認可財務機構；或

 證監會批准的任何其他人士

在香港開立及維持

名稱：－
 

客戶帳戶；或

－
 

信託帳戶



按照一次性書面指示或“常設授權” 
處理的限制  (第4(6)及5(3)條)

不得將客戶款項支付予 —


 
任何高級人員或僱員；或


 

和該持牌法團有控權實體關係或以該有
 聯繫實體屬為相連法團的法團的任何高
 級人員或僱員，

除非該高級人員或僱員是該持牌法團的客戶，並
 且該客戶款項是從該人員或僱員或代該人員或僱
 員收取的。



按 照 “ 常 設 授 權 ” 處 理 的 限 制  
(第4(5) 、5(2)及12(5) 條)

不得在下列情況下支付 —


 
如支付有關款額即會屬《不合情理合約條

 例》(第458章)第6條所指的不合情理，猶如有
 關的常設授權屬該條例所指的合約一樣；或


 

如授權向該法團或有聯繫實體在香港的帳
 戶，或向任何和該法團有控權實體關係或以
 該有聯繫實體屬為相連法團的法團在香港的
 帳戶支付款額，而該帳戶並非獨立帳戶。



“常設授權”形式規定  (第8(1)&(2)條)

必須以書面方式發出

有效期不得超逾12個月(專業客戶的授權
 可以毋須指定有效期或有效期可以超過
 12個月)

指明該授權可以何方式撤銷



“常設授權”的續期(1) (第8(3)(a)條)

選擇一：


 

獲客戶的書面同意續期，每次續期：

– (如該客戶不屬專業投資者)不超過12個月

– (如該客戶屬專業投資者)時間長短不限



“常設授權”的續期(2) (第8(3)(b)及8(4)條)

選擇二：


 
有效期屆滿前14日或之前，向客戶發出書面通知－

– 提醒該客戶該授權的有效期即將屆滿

– 通知該客戶除非他提出反對，否則該授權會在屆滿時按
 該授權指明的相同條款及條件續期*

* - 只限於該客戶沒有在該授權屆滿前反對該授權續期

- 須在該授權屆滿後的1星期內，將該授權續期的確
 認書給予客戶。



“常設授權”的續期(3) (第8(3)(b)及8(4)條)

選擇二(續)：


 

每次續期期間為：

– 該授權指明的相等期間

– (如該客戶不屬專業投資者)由該法團或實
 體指明的不超過12個月的期間

– (如該客戶屬專業投資者)由該法團或實體
 指明的期間，時間長短不限



從獨立帳戶提取客戶款項  (第5(1)條)


 

支付予該客戶；


 

按照一次性書面指示支付；


 

按照“常設授權”支付；


 

用於履行該客戶就證券或期貨交易的交收
 或保證金的規定的義務；或


 

用以支付—
– 客戶就該法團進行獲發牌進行的受規管活動

 而欠該法團的款項；或

– 客戶就有聯繫實體為該客戶收取或持有客戶
 款項而欠該有聯繫實體的款項



獨立帳戶內持有的客戶款項的利息
 

(第6條)

與其他客戶款項根據5(1)條同樣處理

因與客戶訂立的書面協議而有權保留的利
 息， 須在 —

– 該利息記入該帳戶；或

– 察覺該利息已記入該帳戶

(兩者以較遲者為準)後一個營業日內從該

帳戶提取。



如察覺獨立帳戶內持有並非客戶款項的款
 額，須在察覺此事的一個營業日內，從該
 帳戶提取該款額。

從獨立帳戶提取客戶款項以外的款
 

項的規定
 

(第10條)




 

有關條文：第4(1)、4(4)或5(1)條


 

須在察覺本身沒有遵守有關條文後的一
 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將此事告知證監
 會

就沒有遵守本規則的條文作出報告
 

(第11條)




 

無合理辯解而違反第4或5條，即屬犯罪 —
– 公訴程序定罪：可處罰款$200,000及監禁2年；或

– 簡易程序定罪：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


 

意圖詐騙而違反第4或5條
– 公訴程序定罪：可處罰款$1,000,000及監禁7年；或

– 簡易程序定罪：可處罰款$500,000及監禁1年


 

無合理辯解而違反第6、8(4)、10或11條：可處
 第3級罰款


 

意圖詐騙而違反第6、8(4)、10或11條：可處第6 
級罰款

罰則  (第12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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